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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师教字〔2019〕26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宁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 

训练计划”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和第 14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

现将《南宁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经费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宁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经费 

管理办法 

 

 

南宁师范大学            

2019 年 6月 18日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8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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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 

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做好我校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

实施工作，根据上级的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专用账户。各

学院对项目经费进行具体管理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检查监督。 

第三条 指导教师负责监管学生合理使用项目经费，项目经费

主要用于与项目有关的必要开支，由承担项目的学生负责使用，指

导教师负责审核。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挤占挪用学生的项目

经费。 

第四条 项目经费的使用必须遵守学校财务管理规章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经费使用和审批 

第五条 项目组填写报账单据，项目组负责人和指导教师作为

经办人签名，二级学院分团委负责人审核备案，二级学院行政负责

人签批，再到财务处报帐。第七条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作为固

定资产按相关规定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，并将仪器设备存放于

相应教学实验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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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作为固定资产按相关规定

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，并将仪器设备存放于相应教学实验室。 

（一）专用设备（即教学、科研、实验设备及材料）单价在 1500

元以上(含 1500 元)，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。 

（二）一般设备（即行政、办公设备、交通通讯工具等）单价

在 1000 元以上(含 1000 元)，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。 

（三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

的大批同类物资，作为固定资产管理。 

第七条 报销论文版面费，需注明相应级别的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资助，并附与发票内容对应的稿件录用证明或出版

证明。 

第八条 报销办公耗材、图书、复印资料费，除发票外须附清

单并加盖相关商家的印章。 

第九条 报销交通费应填写出差审批表并须由指导教师、二级

学院行政负责人签名。 

 

第三章 经费开支范围 

第十条 项目经费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开支，不得用于与项目无

关的支出，不得用于支出劳务费等人员经费，严禁从项目经费中以

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，经费的报销必须要有正规的发票，出租车

费、餐饮费、参观娱乐费不允许报销。 

（一）设备费，指研究开发项目所发生的仪器、设备、样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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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机购置和自行试制费用。 

（二）能源材料费，指项目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所需支付的气、

燃料费、排污费及各种原材料、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、元器件、

试剂、实验动物、部件、外购件、包装物的原件、运输、装卸、整

理等费用。 

（三）试验外协费，指项目研究开发中所发生的带料外加工或

因本单位不具备条件而委托外单位协作进行研究开发试验、加工、

测试等费用。 

（四）办公费，指科研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一般性

办公用品及学术刊物订阅费等，办公用品费不能超过项目资助经

费总额的 20%。 

（五）会议费，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参加学术交流的费用。 

（六）差旅费，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国内外埠差

旅 费及市内交通费用。 

（七）资料讲义费，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

及书籍购买费、资料费、文献检索费、印刷费等。 

（八）邮寄费，指信函、包裹、货物等物品的邮寄费用。 

（九）知识产权事务费，指专利申请与维持费以及知识产权顾

问费等各项费用。 

（十）论文版面评审费，指进行项目活动撰写论文、专著所必

需的版面和评审费等。 

（十一）其它直接费，指除上述费用外，包括为项目支付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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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指导费、网络费和软科学项目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稿费以及

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直接费用。 

第四章 经费管理 

第十一条 项目经费到位后，由学校项目主管部门发函通知各

学院的项目经费指标，各项目组报销的总金额不得超过资助经费

总额。 

第十二条 未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停止其继续使用资助经费。 

第十三条 项目结题时，项目组需提交经费开支明细表，并对

经费使用做出说明。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将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

行检查和审核，凡发现经费支出不符合管理规定，存在虚报假报现

象的，一律退还已报销费用，情节严重的不予以结题验收。 

第十四条 项目结题三个月后停止经费报销，由学校财务处按

有关规定办理结余经费的结转。 

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形成的资产属国有资产，其使用权和经营

权归学校。资产的处置按照国家及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。 


